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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營業（設立）登記總論 

 

壹、廢證之沿革 

一、 舊有之營利事業統一發證制度，係將經常性管理之工作如都

計、建管、衛生、消防等事項，提前於核發登記證時由相關

單位共同審核，惟施行之結果，形成非法容易合法難，遂致

無法達成管理之目的。 

二、 基於統一發證制度「寓管理於登記」，造成登記困難，無法達

到保護交易安全之目的，及事前審查無法達成預期管理目

的，經濟部參照外國立法例，採「登記與管理分離」原則，

爰陳報行政院廢除此項制度，嗣經行政院 88年 9 月 10 日台

88 經 34240 號函核定廢除營利事業統一發證制度，採行登記

與管理分離原則，以達「簡政便民」之目的。 

三、 97年 1 月 16 日修正商業登記法第 21 條第 3項規定，由經濟部

陳報行政院核定營利事業統一發證制度之施行期限。因此現

行營利事業統一發證制度於行政院以 98年 3 月 12 日院臺經

字第 0980006249D 號令，明定上開條文之施行期限為 98年 4

月 12 日，之後依法停止施行，於 98年 4 月 13 日起正式實施

廢證後新制。 

 

貳、營業稅課稅範圍（營業稅法第１、３、４、５條） 

一、 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勞務及進口貨物。 

二、 銷售貨物：將貨物之所有權移轉與他人，以取得代價者。 

三、 銷售勞務：提供勞務予他人，或提供貨物與他人使用、收益，

以取得代價者。但執行業務者提供其專業性勞務及個人受僱

提供勞務，不包括在內。 

四、 視為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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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視為銷售貨物：（1）營業人以其產製、進口、購買

供銷售之貨物，轉供營業人自用；或以其產製、進口、

購買之貨物，無償移轉他人所有者。（2）營業人解散或

廢止營業時所餘存之貨物，或將貨物抵償債務、分配與

股東或出資人者。（3）營業人以自己名義代為購買貨物

交付與委託人者。（4）營業人委託他人代銷貨物者。（5）

營業人銷售代銷貨物者。 

（二）視為銷售勞務：前項規定於勞務準用之。 

 

五、 中華民國境內： 

（一）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 

1、銷售貨物之交付須移運者，其起運地在中華民國境內。 

2、銷售貨物之交付無須移運者，其所在地在中華民國境

內。 

（二）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勞務：  

1、銷售之勞務係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或使用者。 

2、國際運輸事業自中華民國境內載運客、貨出境者。 

（三）外國保險業自中華民國境內保險業承保再保險者。 

 

六、 進口貨物：貨物有左列情形之一者，為進口： 

     （一）貨物自國外進入中華民國境內者。 

（二）但進入政府核定之免稅出口區內之外銷事業、科學工業園

區內之園區事業及海關管理之保稅工廠或保稅倉庫者，不

包括在內。 

（三）貨物自前款但書所列之事業、工廠或倉庫進入中華民國境

內之其他地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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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營業登記（營業稅法第２８、２９、３０、３１條、營業稅法施

行細則第 4條） 

一、適用範圍：營業人之總機構及管理處、分公司、事務所、工

廠、保養廠、工作場、機房、倉棧、礦場、建築工程場所、

展售場所、連絡處、辦事處、服務站、營業所、分店、門市

部、拍賣場及類似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均應於開始營業前，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但營利事業

設立之分支機構未對外營業者免辦營業登記。 

    （一）新設立者。 

（二）因合併而另設立者。 

（三）因受讓而設立者。 

（四）因變更組織而設立者。 

（本法第 28 條及營業登記規則第 2條） 

 

 得免辦營業登記： 

（一）專營第 8條第 1項第 2款至第 5款、第 8款、第 12

款至第 15 款、第 17 款至第 20 款、第 31 款之免稅貨

務或勞務者。 

（二）各級政府機關。 

 

二、申請期限： 

（一）設立登記：開始營業前。 

（二）變更登記：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 

（三）註銷登記：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 

（四）停業登記：停業前。 

※ 延長停業期間免先行申報復業，惟應於原停業期間

屆滿前申報延長停業期間。 

（五）復業登記：復業前。 

※ 停業期間屆滿前得隨時申報提前復業。 

 

三、限制規定： 

營業人申請變更或註銷登記，應於繳清稅款或提供擔保後為

之。 

※ 例外：合併、增加資本或變更營業種類（項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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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立登記應具備之文件及份數 

    （一）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影本、戶籍謄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

件 1份，分公司負責人與總公司不同時加附授權書 1

份。 

（二）合夥組織者，附合夥契約副本（影本）1份。 

（三）公司組織者檢附： 

公司章程、股東名冊（公開發行之股份有限公

司以董事、監察人名冊代替）等影本各 1份。 

（四）其他組織者，附主管機關核准成立之證照、組織章程

等影本各 1份。 

（五）總機構所屬對外營業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申請登記

時，應檢附總機構營業登記核准函影本 1份。未對外

營業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之報備，由總機構所在地稽

徵機關受理並登錄申辦備忘事項檔，俾利管理。

（六）限制行為能力人，經法定代理人之允許，獨立營業或

為合夥事業之合夥人者，應附法定代理人同意書 1

份。 

（七）法定代理人代無行為能力人或限制行為能力人經營商

業者，應附法定代理人證件 1份。 

（八）經營業務，依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所定之命令，須經

各該業主管機關許可者，應檢附許可文件之影本 1份

（公司組織者免附）。 

（九）相關法令如有修正，依修正後規定辦理。 

 

肆、登記負責人之規定 

營業人申請登記之負責人必須符合下列規定： 

（一）公司組織： 

１．股份有限公司及選任有董事長之有限公司為董事

長，未設有董事長之有限公司為董事。 

２．無限公司及兩合公司為執行業務或代表公司之股

東。 

３．依外國人投資條例或華僑回國投資條例核准設立

之公司組織，得為經該公司董事會授權而在中華

民國境內設有住所之經理人。 

（二）合夥組織：為執行業務之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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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獨資組織：為出資人或其法定代理人。 

（四）其他組織：為其代表人或管理人。 

（五）事業、機關、團體、組織之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

其在中華民國境內之固定營業場所，為經該總機構指

定在中華民國境內之代表人。 

（六）有總機構之固定營業場所之負責人，應與總機構之負

責人一致。但經總機構授權者，得為經授權之人。 

       （營業登記規則第 4條） 

 

 

伍、處罰規定 

（一）未辦理設立登記，：處 3,000~30,000 元罰鍰，得連

續處罰【營業稅法第 45 條】 

（二）未辦變更、註銷或停、復業登記：處 1,500~15,000

元罰鍰，得連續處罰【營業稅法第 46 條】 

※ 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 16條之 1：依加值型及
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5條及第 46條第 1款規定應
處罰鍰案件，營業人經主管稽徵機關第一次通知限

期補辦，即依限補辦者，免予處罰。 
（三）依查得之資料核定其銷售額及應納稅額補徵之，並按

所漏稅額處 1倍至 10 倍罰鍰，並得停止其營業。（本

法第 51 條） 

（四）上述營業人同時觸犯行為罰及漏稅罰，應擇一從重處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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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廢證後之變革 

一、 營業稅及相關法令規定之發布及廢止： 

(一) 廢止營利事業登記規則 

                      原營利事業登記規則第3條第4項有關營業登記證之

規定，於本規則廢止後，無法源依據，爰廢除營利事

業統一發證後，稽徵機關亦不核發營業登記證。此外

有關同法第 11 條撤銷營業登記之規定，則改依行政

程序法第 122 條規定辦理。 

 

(二) 營業登記規則明定施行日 

營業登記規則第 2條第 2項規定，公司、獨資及合夥

組織者之營業登記，由主管稽徵機關依據公司或商業

登記主管機關提供登記基本資料辦理，並視為已依本

法第 28 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惟營業人登記事項變

更、申請註銷等，仍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

填具申請書向主管稽機關申請登記。 

 

         （三）依法令已辦理公司或商業登記之營業人，其應檢送

之文件，由主管稽徵機關於受理營業登記後，以書面

通知營業人檢送。如於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提供

之登記基本資料檔尚未傳送至稽徵機關前先行檢送

文件者，應另行填具營業人設立事項表，由主管稽徵

機關俟接獲基本資料後併案辦理。 

 

         （四）廢止營利事業統一發證制度後，業者或任何人可上

網查詢最新登記資料，以維護交易安全。至於各需

用單位亦可透過 e 政府共通平台擷取公司或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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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資料方式處理，以資料庫分享之機制，加強橫

向聯繫，以替代營利事業聯合審查機制；登記機關

於核准登記時以電子公文副知稅捐、都計、建管、

消防、衛生等單位，便利其為主管法令之輔導或管

理。 

 

           （五）有關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於 98年 4 月 13 日

前已核發之營利事業登記證，由經濟部以公告廢止

其效力，並不再作為證明文件，如：貸款、參予投

標或其他等之使用。公司及商業於該日起辦理變更

登記時，亦毋庸繳回作廢。 

 

            （六）有關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南部科學工業園

區管理局、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理局，行政院農業

委員會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籌備處及經濟部加

工出口區管理處所核發之證照，尚結合有工廠登記

證，並非純為營利事業登記證性質，則該證照之處

理，請上開機關依職權卓處。 

 

            （七）為配合各縣市政府於廢止營利事業統一發證制度

後設置「諮詢服務窗口」，各區國稅局原進駐各縣

市政府統一發證聯合作業中心人員暫緩撤離，以利

新制之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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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項登記案件之概況： 

  

              公司組織                獨資、合夥 

 

 

 

                                                   

 

 

 

 

 

                                                  

 

 

 

  

 

其他組織 

公司登記

營業登記

商業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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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設立案件申請流程 

（一）適用公司或商業登記之營業人 

１． 適用公司或商業登記之公司、獨資及合夥組織營業

人，由主管稽徵機關依據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

提供登記基本資料辦理，並視為已依本法第 28 條

規定申請營業登記，不適用本法第 45 條有關未依

規定申請營業登記處罰之規定。營業人補送應具備

之文件，應填具營業人設立事項表（格式參考附

件）。 

２． 若營業人另行填具營業人（設立、變更）登記申請

書向主管稽徵機關或所在地稽徵機關派駐直轄市

政府人員提出申請者，稽徵機關應輔導其向公司或

商業登記主管機關辦理公司或商業登記，惟若屬未

辦登記前已有營業行為者，主管稽徵機關仍應受

理，惟仍不得以公司名義辦理，於辦理營業登記

後，以公文核復營業人並副知公司、商業登記及建

築管理、消防、衛生等單位。 

（營業登記規則第 2、3條） 

 

（二）非適用公司或商業登記之營業人 

下列非適用公司或商業登記之營業人，應於申請營

業登記時，依規定填具營業人（設立、變更）登記

申請書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由主管稽徵機

關於辦理營業登記後，以公文核復營業人，並副知

建築管理、消防、衛生等相關單位。 

１．基於商業登記法第 5條規定免辦商業登記之營

業人（攤販、家庭農、林、漁、牧業者、家庭

 9



手工業者、民宿經營者及每月銷售額未達營業

稅起徵點者）。 

２．非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

有銷售貨物或勞務者。 

３．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

境內之固定營業場所。 

 

 

（三）另填營業項目 

營業人應就經營業務項目另填具營業人設立事項

表或於營業人（設立、變更）登記申請書註記，免

分別辦理營業登記。如營業人為分別申報納稅之

便，可就主營課稅方式與兼營課稅方式，分別辦理

總機構及其他固定營業場所營業登記。 

 

          （四）另送應檢送之文件 

                設立登記時，依法令已辦理公司或商業登記之營業

人，其應檢送之文件，由主管稽徵機關於受理營業

登記後，以書面通知營業人檢送。如於公司或商業

登記主管機關提供之登記基本資料檔尚未傳送至

稽徵機關前先行檢送文件者，應另行填具營業人設

立事項表，由主管稽徵機關俟接獲基本資料後併案

辦理。 

 

（五）營業人接獲核復後補送相關附件 

稽徵機關核復申請案後，營業人依通知補送相關附

件，稽徵機關收到後將依其填載之營業項目或提出

免用統一發票之申請，就是否使用統一發票及適用

課稅方式重行檢視並依規定處理再核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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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公司、商業及稅捐之資料銜接： 

廢證後，登記機關針對公司及商業組織營業人有異

動之資料（不限設立案件）均提供予稽徵機關於稅

務系統線上查詢。針對公司及商業設立案件，將由

系統就公司、商業登記機關提供之基本資料檔產製

申請書，俾利營業稅承辦人員審理。另本局仍於臺

北市政府派駐人員收件，俾利減少營業人往返奔波

且簡化承辦人事後發函營業人補件造成之不便。 

 

四、相關案件之通報 

營業人有下列應行通報事項，主管稽徵機關應副知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 

1、 未申請公司或商業登記者。 

2、 先行辦理營業登記者。 

3、 營業項目與公司或商業登記之記載不符。 

4、 擴大營業使用面積─以公司或商業登記之記載明顯可辨

識者為限，包括擴大使用不同樓層或門牌。 

 

五、登記地與營業場所 

因應經濟部於公司或商業登記申請書增列「營業場所」之自由填

載欄位，訂定稽徵機關受理公司或商業組織營業登記分案處理

流程如下： 

1、 經濟部提供之「公司（商業）登記地」、「營業場所」均作

為營業稅稅籍登記地址，「公司（商業）登記地」沿用登

記機關所配賦之統一編號，該址如無對外銷售貨物或勞

務，得依財政部 75年 10 月 9 日台財稅第 7569749 號函申

請准予免申報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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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商業）登記地」所在地之國稅局接獲分案後，應

將「營業場所」之資訊及營業人檢附之文件影本等資料通

報「營業場所」所在地之國稅局，據以辦理設籍課稅。 

3、 對於「營業場所」設籍課稅時，其營業人名稱統一以街道

命名，例如○○有限公司之營業場所地址為中華路 1 段 2

號，則營業人名稱命名為○○有限公司（中華路營業場

所）。 

4、 依前開方式分案後，稽徵機關相關稽徵文書及繳款書仍以

營業人之稅籍（營業）地址為送達地。 

 

六、設立登記相關函令規定 

1、登記名稱： 

外國營利事業在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勞務，如未設固定營業場

所而有營業代理人者，不得以「００商００公司在台代理人０

０公司」名義辦理營業登記
1
。 

 

2、外國公司在台分公司之本公司（總機構）： 

外國公司在台僅設立一家分公司者，申請書之本公司「名稱」

及「地址」欄免填，以「單一機構」登錄稅籍。外國公司在台

設立二家以上分公司，且營業稅係核准總繳者，申請書之本公

司「名稱」及「地址」欄應填寫總繳之總機構，非總繳者則以

「分支機構」登錄稅籍
2
。 

 

3、登記負責人：  

(1)分公司得以不同於本公司登記之負責人及分公司登記之經理

人外之第 3 人，登記為營利事業負責人，惟以取得總機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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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書為要件。 

(2)配合經濟部規定，公司負責人可以為另一個法人股東，該法

人股東得指定自然人代表行使職務但無需辦理登記
3
。 

(3)配合上述規定及公司法第 208 條修正，公司負責人如係在我

國境內無住居所且未領有我政府編配統一編號之外國人者

（含外國法人或自然人），仍應准許登記4。 

 

4、營業項目： 

商業登記法已比照公司法就所營業務，開放營業人登記「除

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稽徵機關為

掌握營業人所營項目，營業人應就經營業務項目另填具營業

人設立事項表或於營業人（設立、變更）登記申請書註記。 

 

    5、董事或監察人資格 

公司選任之董事或監察人，不以具有股東身分為必要，但未

具有股東身分者，以有行為能力之自然人為限，始得被選任

為董事或監察人。【公司法第 192 條第 1 項、第 192 條及經

濟部 91年 2 月 5 日經商字第 09102022290 號函參照】 

 

6、公司和商號（行號）有何不同？ 

公司係指依公司法規定組織登記成立之社團法人，股東就其

出資額負責（無限公司除外）；而商業登記法所稱之商業，

也就是一般所指的商號（行號），是指以營利為目的之獨資

或合夥經營事業，負無限責任。而公司與商號雖然均是以營

利為目的，二者除了名稱不同之外，所依據之法源、組成分

子之責任負擔亦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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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商號合夥組織不得申請變更為獨資組織 

按民法第 667 條第 1 項規定：「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

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契約。」依其意旨得知，合夥組織之

成立、存續須有合夥人二人以上，是以，商號合夥組織若合

夥人退夥致合夥人祇剩一人者，則其存續要件即有欠缺，合

夥自應解散而進行清算，並應依商業登記法第 10 條之規定

辦理歇業登記。至合夥人之一欲以獨資組織方式成立商號

者，則宜另行以獨資組織型態申請登記，不發生逕行准予變

更登記之問題。（經濟部 82年 5 月 4 日商字第 209103 號函） 

 

8、外國公司之「認許」及「報備」之法據 

按公司法第 4條及第 371 條之規定，依照外國法律組織登記

以營利為目的之外國公司，欲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者，應經

本部之認許，並辦理分公司登記者，始得在中華民國境內營

業；而無意在中華民國境內設立分公司營業，惟指派其代表

人在中華民國境內為業務上之法律行為者，則依本法第 386

條規定向本部申請代表人辦事處報備。是以，「認許」及「報

備」乃係不同之法據，自無法使核准報備之行政處分有等同

於認許之效果。又除公司法有關認許及報備之規定外，本部

尚無其他主管法令定有外國公司認許及報備之規定。 

（經濟部 93年 9 月 7 日經商字第 09302147720 號函） 

 

9、個人購買房屋或法拍屋： 

(1) 個人以營利為目的，購買房屋或標購法拍屋再予銷售，如

符合下列要件之一者，自 97年 1 月 1 日起，應依法課徵

營業稅： 

1、設有固定營業場所(除有形營業場所外，亦包含設

置網站或加入拍賣網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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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備「營業牌號」(不論是否已依法辦理登記)。 

3、經查有僱用員工協助處理房屋銷售事宜。 

4、其他經查核足以構成以營利為目的之營業人。 

        (財政部95年 12月29日台財稅字第09504564000

號令) 

(2) 自 97年 1 月 1 日起請將個人每年度銷售房屋(含法拍屋)

達 6戶以上者(自用住宅用地、受贈取得及繼承取得之房

屋應予排除)，先行納入查核範圍；惟應再審酌其交易頻

率及詳予查明其係以營利為目的，始得依法課徵營業稅。 

(財政部 95年 12 月 29 日台財稅字第 09504564001 號令) 

 

 

10、個人出租自有房屋或再出租： 

（1）個人出租自有建物或承租他人建物再出租予第三

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自 98年 1 月 1 日起，應

辦理營業登記，課徵營業稅： 

               設有固定營業場所（含設置有形之營業場所或設

置網站）。 

           具備「營業牌號」（不論是否已依法辦理登記）。 

           僱用人員協助處理房屋出租事宜。 

（2）未符合上述情形者，應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規定，按

租賃所得課徵個人綜合所得稅。 

（3）本令發布前，個人出租建物已核課稅捐確定案件，

不再變更。 

（財政部 97年 11 月 5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55660 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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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設公司與所推出之建築工地在同一縣市稽徵機關轄區內，

其於工地設立之工程場所或接待中心，如有銷售行為者，應

由建設公司依法報繳營業稅。 

        建設公司與所推出之建築工地不在同一縣市稽徵機關轄區

內，其於工地設立之工程場所或接待中心，如有銷售行為

者，應依規定辦理營業登記及報繳營業稅，但同一縣市有數

個工地時，得選擇一個營業場所辦理營業登記，為該縣市各

工地辦理營業稅報繳事宜。 

        至工程場所或接待中心有無銷售行為，應視有無辦理收受客

戶訂金、簽約及收款等事項規定而定，如僅作為接待賓客、

連繫性質或處理驗收建材等工地事宜而無銷售行為者，應免

辦理營業登記。 

        建設公司推出之新建房屋工地，如符合前述免辦營業登記之

規定者，應檢附建造執照影本向工地所在地稽徵機關申請核

備；工地所在地稽徵機關於接獲建管單位通報之開工申請書

副本時，應通報該建設公司或為該工地辦理營業稅報繳事宜

之營業場所所在地之稽徵機關，予以管制並查核其發票開立

情形。 

（財政部 81.8.19.臺財稅字第 81082627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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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變更及註銷營業登記 
 

壹、變更登記 

一、變更登記範圍及時限 

（一）營業人經核准登記之名稱、負責人、營業地址、營業

項目、組織、實收資本額等事項有變更時，應自事實

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填具變更登記申請書，檢附有

關證件，向所在地稽徵機關申請變更登記，但遷移地

址者，應向遷入地稽徵機關申請變更登記。 

（本法第 30 條第 1項、營業登記規則第 6條第 1項） 

 

（二）合夥組織之營業人，其合夥人遇有增減、變更或出資

比例變更，而營業人名稱、負責人及資本總額均未變

更者，除依其他有關法令辦理變更登記外，應自事實

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檢具合夥契約副本（影本），申

報主管稽徵機關核備。 

（營業登記規則第 6條第 2項） 

 

（三）公司組織之營業人對於已登記之事項申請變更登記

者，應於辦妥公司變更登記之日起 15 日內為之。 

（營業登記規則第 6條第 3項） 

 

（四）營業人申請變更登記，應於繳清稅款或提供擔保後為

之。但因合併、增加資本或營業種類變更而申請變更

登記者，不在此限。 

   （本法第 30 條第 2項） 

 

（五）營業人之其他固定營業場所辦理名稱及營業項目變更

登記，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辦理。 

 

（六）營業人未依規定申請變更或註銷登記，除通知限期改

正或補辦外，處新臺幣 1,500 元以上 15,000 元以下

罰鍰；營業人經主管稽徵機關第 1次通知限期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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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依限補辦者，免予處罰外，逾期仍未改正或補辦

者，得連續處罰至改正或補辦為止。 

 

二、變更登記之申請 

（一）營業人申請變更登記，應填寫營業人（設立、變更）

登記申請書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提出。 

 

（二）營業地址遷移者，應向遷入地之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變

更登記。 

 

（三）應具備文件及份數： 

１．負責人有變更或外轄遷入者，應附其國民身分證

影本或戶籍謄本或其他有效證明文件 1份。 

２．合夥組織申請變更登記者，應附全體合夥人之同

意書 1份；合夥人如有變更或出資比例變更者，

應附合夥契約副本（影本）1份。 

３．公司組織者檢附： 

（１） 公司： 

公司變更登記表影本 1份。 

（２） 分公司： 

總公司登記表、分公司變更登記表等影本

各 1份。 

（３） 外國公司： 

經濟部外國公司認許事項變更表影本、外

國分公司設立（變更）登記表等影本各１

份。 

（４）名稱、組織、資本額、營業地址（外轄遷

入）變更者，應加附公司章程 1份（股份

有限公司之增減資，如不涉及修改公司章

程者免附）。 

４．其他登記或許可未經授權縣、市政府核辦者(包

括經營業務，依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所定之命

令，須經各該業務主管機關許可者，例如經營公

共危險或高壓氣體事業等)，其登記或許可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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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變更時，應加附主管機關許可文件 1份。 

５．因轉讓而申請變更登記者，應加附下列文件： 

（１）轉讓契約書副本 1份。 

（２）如為營業概括承受者，應檢附對債權人為

承受之通知影本或公告報紙 1份。 

６．繼承登記應加附被繼承人全戶戶籍謄本及其他證

明繼承文件各 1份。  

 

三、申請變更登記尚有違章或欠稅之限制： 

本法第30條第2項及稅捐稽徵法第24條第1項對於營業人

申請變更、減資登記之限制規定如下： 

（一）獨資組織 

辦理名稱、地址、負責人等項變更時，應先繳清欠稅

或提供擔保後，始行核定。惟減少資本額變更登記

者，仍應繳清欠稅及罰鍰或提供擔保後，始行核定。 

 

（二）合夥組織 

辦理名稱、地址、負責人等項變更時，應先繳清欠稅

或提供擔保後，始行核定。另減少資本額變更登記

者，仍應繳清欠稅及罰鍰或提供擔保後，始行核定。 

 

（三）公司組織 

１． 辦理減資變更登記，應於繳清欠稅及罰鍰（含

營利事業所得稅等）或提供擔保後始行核定，

否則依照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1項規定，得通

知主管機關予以限制；如係依證券交易法第 28

條之 2 第 1 項第 3 款規定買回庫藏股，依同法

條第 4 項規定應於買回之日起 6 個月內辦理減

資變更登記，其辦理減資變更登記係屬法律強

制規定，不在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第 1項限制之

列。 

 

２．因合併、增加資本或營業種類變更而申請辦理變

更或註銷營業登記時，依照公司法第 75 條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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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條規定，因合併或變更組織而消滅之公司，

其權利義務應由合併或變更組織後存續或另立

之公司承受，及稅捐稽徵法第 15 條規定，營業

人因合併而消滅時，其在合併前之應納稅捐，應

由合併後存續或另立之營業人負繳納之義務，是

稅捐之保全已不受影響，其變更或註銷營業登

記，可不受繳清欠稅罰鍰或提供擔保之限制。 

３． 非屬上述因合併或變更組織及依公司法舊組織需

辦理解散登記，其權利義務不由新組織承受者，均

應繳清欠稅及罰鍰或提供擔保後，始行核定其變更

或註銷營業登記。 

 

（四）行政救濟中之欠稅 

營利事業繳納半數應納稅款，提起行政救濟，在行政

救濟尚未確定前，其未繳納之半數稅款，仍屬欠稅，

依營業稅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應於繳清稅款或提

供擔保後，始得申請變更登記。 

 

四、變更登記之其他有關規定 

（一）負責人變更 

１．獨資負責人將出資額讓售他人，准依商業登記法

規定辦理負責人變更登記，並辦理決清算申報

（不含小規模營業人），惟獨資組織營業人於辦

妥負責人或商號變更登記後，經查獲變更前有違

反稅法規定情事，應以違章行為發生時登記之負

責人為論處對象。 

２．獨資負責人死亡，原組織由繼承人申請辦理負責

人變更登記，不論其遺產稅有無繳清，准依規定

辦理。 

３．負責人因案服刑，該負責人如係受 1年以下有期

徒刑之判決者，可申請暫停營業或選任經理人代

為經營，或變更負責人登記。但如受 1年以上有

期徒刑之判決者，應辦理負責人變更登記。 

４．負責人奉召服兵役，准委任經理人代為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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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獨資組織屬第 4章第 1節營業人於負責人變更登

記時，應將固定資產及存貨，依規定開立統一發

票報繳營業稅。 

６．獨資組織屬兼營營業人於負責人變更登記時，應

依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計算辦法規定計算調整

應納稅額。 

 

（二）營業地址變更 

１．營業人遷移他稽徵機關轄區繼續經營，應向遷入

地之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辦理變更登記。 

２．營業人在同一門牌登記地點內擴大營業場所，除

特定營業之舞廳、酒家、酒吧及特種咖啡茶室不

得擴大營業場所外，一般營業，在同一門牌登記

地點內擴大營業場所，並不違反商業登記之規

定，但仍應受建築法第 73 條有關變更使用之限

制。 

３．營業人登記之營業地址，其後如因擴大營業，延

伸至另具門牌號碼之上下樓或鄰接處所者，除為

其他固定營業場所登記外，係屬登記事項之變

更，應申請變更登記。 

 

（三）營業項目變更 

１．營業人登記之業別，依照營業人開立銷售憑證時

限表計有 38 項，其業別遇有變更或增減時，應

申請變更登記。 

２．飲食業登記業別倘有變更，如一般飲食業變更為

特種飲食業，或特種飲食業變更為一般飲食業，

均應辦理變更登記。 

 

（四）組織變更 

１．獨資負責人將其出資額轉讓或獨資變更為合夥，

准辦理變更登記。變更前如有欠稅，應先行繳清

或提供擔保，其有應課未課稅捐，仍應由原負責

人負清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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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無限公司變為兩合公司、兩合公司變更為無限公

司、有限公司變更為股份有限公司，應辦理組織

變更登記，免辦當期結算及清算申報；另公司組

織涉及違章漏稅，經核定補繳稅款，於繳款書送

達前已向主管機關辦妥公司名稱及負責人變更

登記者，應對變更公司登記之新公司發單課徵，

惟稽徵機關仍應依法不准其辦理營業變更登記。 

 

（五）營業人申請變更登記，應於繳清稅款或提供擔保後為

之。所稱稅款，以營業人依法應繳納之營業稅為限。

如為減資者，應包括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及第 49 條規

定應納之稅捐。 

 

 

貳、註銷登記 

一、註銷登記之範圍及限制 

營業人解散、廢止、轉讓或與其他營業人合併而消滅者，應

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15 日內，填具營業人註銷登記申請書，

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註銷登記。 

前項註銷登記，除與其他營業人合併而消滅者，依稅捐稽徵

法第 15 條規定處理外，應包括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及第 49

條規定應納之稅捐，於繳清稅款或提供擔保後為之。 

（本法第 30 條、營業登記規則第 7條） 

 

二、註銷登記之申請 

（一）營業人申請註銷登記，應填具營業人註銷登記申請

書，向營業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提出申請。 

（二）應具備文件 

１．使用統一發票營業人領用之統一發票購票證。（送

請主管稽徵機關截廢後得攜回保管）。 

２．自動報繳營業人，當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

書及營業稅繳款書影本或申報聯。 

３．適用公司或商業登記之營業人經主管機關核准解

散（含合併）、歇業、依法廢止或撤銷登記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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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４．合夥組織非經商業登記機關依法廢止或撤銷者，

應加附合夥同意書。 

 

 

三、註銷登記之其他有關規定 

營業人經核准註銷登記後，繼續營業者，應依規定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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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停、復業登記 
 

壹、 相關法源依據 

一、 公司登記： 

公司暫停營業 1個月以上者，應於停止營業前或停止

營業之日起15 日內申請為停業之登記，並於復業前或復

業後15 日內申請為復業之登記。但已依營業稅法規定申

報核備者，不在此限。 

公司設立登記後如未於 6個月內開始營業，應於上開

期限內向主管機關申請延展開業登記。 

前二項申請停業或延展開業期間，每次最長不得超過

1年。【公司登記及認許辦法第 10 條】 

 

二、 商業登記： 

商業暫停營業 1個月以上者，應於停業前申請為停業之登

記，並於復業前為復業之登記。但已依營業稅法規定申報

核備者，不在此限。 

前項停業期間，最長不得超過 1年。但有正當理由，經主

管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商業登記法第 16 條】 

 

三、 營業登記： 

營業人暫停營業，應於停業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核備：

復業時，亦同【營業稅法第 31 條】 

 

 

貳、 營業人申報停、復業之範圍 

一、停業期間最長不得超過 1年，但於停業期間屆滿前申報展延

停業日期，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惟停業期限

屆滿，未依規定申報停業、復業者，應按擅自歇業處理，由

主管稽徵機關通報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廢止（撤銷）其

公司或商業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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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業人申報停業、停業期限屆滿續停或提前復業者，均應於

停、復業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核備並由主管稽徵機關核

准後副知公司或商業主管機關。 

 

叁、停業核備之相關規定 

1.使用統一發票營業人停業期間在 2個月以上者，應繳回統一

發票購票證；停業當期，仍應依期限申報。 

2.查定課徵營業人申請停業時，應提前開徵當期營業稅。 

 

肆、復業核備之相關規定 

1.停業期間，得提前申報復業核備。 

 

2.停業申請書如已填註擬復業日期且如期復業者，免予填

報復業申請書。 

 

3.停業期滿如需展延停業期間者，無須先行申報復業。 

經核准停業登記之營業人，如於停業期限屆滿後，需展

延停業期間者，尚不發生須先行申報復業之問題。（財

政部 92年 6 月 10 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3407 號函） 

 

4.停業期間如有營業行為（如處分固定資產或有租金收

入），應先申報復業核備。 

 

5.停業期間發生之進項稅額，應准予申報
17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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